附件1：

扬州大学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
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，加快我校研究生教育与国际接轨进程，学校决定开展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工作。为规范管理，确保建设工作取得实效，现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建设目标

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以国际化、现代化教育理念为指导，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目标，以引进海外优质教学资源为主要手段，以专业课程建设为切入点，重点围绕省优势学科和省重点学科建设，兼顾校重点学科，建设一批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，进一步推进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。学校计划每年立项5-10个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项目，力争在“十二五”期间集中建设一批有影响的研究生全英文授课专业或课程群。

二、建设要求

1、国家级重点学科、省级优势（重点）学科须将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项目纳入学科建设整体规划，每年至少建设一门全英文课程，逐步形成全英文课程群的集成建设效应和效益。以此为基础，拓展全英文专业建设。鼓励其他学科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，探索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的有效路径。
2、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主讲教师应为国际或港澳台地区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知名教授、专家，来我校工作不少于10个工作日。每门课程可由1-3位外籍专家共同讲授（我校聘用的海外客座教授除外），课程总学时不少于36学时。

3、相关学科须指定校内项目负责人。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，具有全英文教学能力，一年以上国外学习经历，从事过三年以上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学校每年5月、11月接受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项目申报工作。各学院结合本单位研究生专业课程体系国际化建设需要，在开课前一学期做好申报工作。由校内项目负责人填写《扬州大学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项目申请表》报所在学院。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课程进行初评，根据初评结果填写《扬州大学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项目申请汇总表》上报研究生院。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各学院推荐的专业（课程）建设项目进行评审后择优资助。

四、课程管理

1、获准立项的专业（课程），校内项目负责人与学校签订“扬州大学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项目立项协议书和计划书”，认真做好项目的组织和宣传工作，按要求及时提交上网的各类资料（含宣传稿及照片）。

2、获准立项的专业（课程）原则上不得改变申报内容（包括聘请专家、来校天数、授课内容等）。确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内容，需重新填写申报表报研究生院审批。如更换授课专家，新聘专家应与原计划聘请的专家具有相当或更高的教学、科研水平。

3、校内项目负责人应高度重视课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。课程开课前，应将教学计划、课程安排（含教学时间、地点、校内教师联系方式等）报研究生院核准。

4、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教学结束后，校内项目负责人需认真完成课程总结、填写结题报告书。结题报告书应包括课程安排（含教学时间、听课人数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考核方法等）、成果材料（如编印讲义、教学课件、教学录像及反映教学效果的其它材料等）、课程网络资源建设情况、经费使用说明及今后该课程建设规划等内容。

5、学院要积极了解、跟踪、督促受资助课程的建设进展情况，并接受研究生院组织的检查与评估。验收与评估结果将作为学校确定下年度各学院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项目申报指标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经费管理

1、国家级重点学科、省级优势（重点）学科立项的项目建设经费从学科建设经费中支出。其他学科获得立项的项目建设经费，由学校按每门课程资助5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拨付。鼓励有条件的学院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支持。

2、研究生全英文专业（课程）建设项目经费由研究生院统一管理。校内项目负责人提交经费使用计划，经所在学院初审后报研究生院核准。项目经费的使用应符合学校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主要列支与课程建设有关的资料费（包括复印，购置图书、文献、报刊及教学用品）、课程录像、多媒体课件、教学研讨及国内调研差旅费、部分实验课程条件建设、成果鉴定费以及国外教授酬金、国际差旅费等。
六、 其它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